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利用、从事草原活动）

一、基本信息
（一）申请人
姓    名:              联系方式：                       
证件类型：             证件编号：             
（二）行政机关
[bookmark: _GoBack]名    称：            联系方式：              
二、行政机关告知
（一）证明事项名称
利用、从事草原活动
（二）证明用途
临时占用草原或开展旅游及开采等活动
（三）设定证明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2013年6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二次修正）第五十条第一款在草原上从事采土、采砂、采石等作业活动，应当报县级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开采矿产资源的，并应当依法办理有关手续。
2、《甘肃省草原条例》（2006年12月1日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第三十三条在草原上从事采土、采砂、采石等作业活动，应当报县级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作业活动结束后，应当限期恢复植被或者委托草原监督管理机构代为恢复。 
3、《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因建设征用或者使用草原的，应当交纳草原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专款专用，由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用于恢复草原植被，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草原植被恢复费的征收、使用和管理办法，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和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国务院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4、《甘肃省草原条例》（2006年12月1日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2007年3月1日实施）第三十九条：“征用或者使用草原的应当向草原所有者和承包经营者支付安置补助费和补偿费，并向草原监督管理机构交纳草原植被恢复费。
5、《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2013年6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二次修正）第五十二条第一款在草原上开展经营性旅游活动，应当符合有关草原保护、建设、利用规划，并事先征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方可办理有关手续。
6、《甘肃省草原条例》（2006年12月1日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第三十五条在草原上开展经营性旅游活动应当征得草原所有权、使用权人和承包经营者的同意，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核准后，方可办理有关手续。
（四）证明的内容
1、符合国家的生产政策，国家明令禁止的项目不得征占用草原；
2、符合所在地县级草原保护建设利用规划，有明确的使用面积或临时占用期限；
3、对所在地生态环境、畜牧业生产和农牧民生活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4、征占用草原应当征得草原所有者或使用者的同意：征占用已承包经营草原的，还应当与草原承包经营者达成补偿协议；
5、临时占用草原的，应当具有恢复草原植被的方案；
6、申请材料齐全、真实；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五）告知承诺适用对象
本证明事项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知承诺替代证明，申请人不愿承诺或无法承诺的，应当提交规定的证明材料。
（六）承诺的方式
本证明事项采用书面承诺方式，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交本人签字后的告知承诺书原件。
本证明事项必须由申请人作出承诺，不可(可)代为承诺。
（七）承诺的效力
申请人书面承诺已经符合告知的条件、要求，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后，行政机关不再索要有关证明而依据书面承诺办理相关事项。
（八）不实承诺的责任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失信行为信息纳入甘肃省公共信用信息目录，对执意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承诺办理有关事项的，依法作出如下处理:
（一）警告；（二）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罚。
三、申请人承诺
申请人现作出下列承诺: 
（一）已经知晓行政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
（二）自身已符合行政机关告知的条件、要求；
（三）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
（四）本人承诺许可后可核查方式:
本人愿意配合对上述内容的调查、核查、核验。
（五）本告知承诺文书中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准确;上述承诺是申请人真实的意思表示。

申请人签名:            行政机关(公章):                 
日      期:            日          期:              

(本文书一式两份，行政机关与申请人各执一份。)

